
1979 年 ， 中 国 颁 布 实 施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1986

年和 1988 年又相继出台 《外资

企业法》 和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 三部法律被统称为 “外资

三法”。

杭迎伟代表

陈虹代表

聚焦两
会

□法治报特派记者 陈颖婷 北京报道

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法律基石， 外商投资法草案的审议成为今年两会的一大焦点。 上海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最重要的地

区之一， 草案也受到了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们的关注。 昨天， 上海代表团审议了外商投资法草案。 代表建议尽快出台法律相关

配套制度， 完成草案与其他法律的衔接。 代表们同时期待， 外商投资法草案通过并实施后， 能够为外资企业营造更加开放、

公平、 透明的营商环境。

A3
责任编辑 朱 诚 E-mail:fzbfzsy@126.com 2019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一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上海代表团昨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 建议尽快出台配套制度

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等外商投资管理制度， 其实发端

于上海自贸区试点， 此次被以法律的

形式固定下来， 这也成为草案最大的

看点。 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 浦东新

区区长、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杭迎伟感慨：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013 年 9

月， 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设立以后，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 就

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 同年， 上海

自贸区发布了第一版负面清单， 包含

了 190 项特别管理措施， 直到 2018

版负面清单已经缩短到 45 项。 在这

个过程当中， 全国人大在自贸试验区

暂停实施“外资三法”， 给予了重要

的法制保障。

据杭迎伟介绍， 草案中， 许多重

要的改革条款是对近年来自贸区改革

创新实践的固化。 他认为这些改革措

施的推进是平稳有效的， 特别是有效

释放了市场活力， 激发了外商投资的

热情， 引进外资成效明显。 他以一组

数据展示了自贸区对外的吸引力。 他

透露， 外资企业在上海自贸区新设企

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 目前已经集聚

了近 2 万户外资企业， 注册资本

2829 亿美元。 同时自贸区也集聚了

外资研发机构 233家， 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 304家， 两者都占到了全市一半

以上。 在国务院公布的两批 54 项扩

大开放措施中， 已经累计落地项目超

过 2800个。

杭迎伟指出， 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国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 坚持以

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 促创新。 在这

个过程当中， 不管我国经济运行的外

部环境岀现怎样的复杂变化， 对外开

放始终是党和国家毫不动摇的基本国

策。 外商投资法就是从法治上落实党

中央的战略部署， 推进新时代对外

开放的重要基础性举措， 充分彰显

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促进

外商投资的决心和信心。 对推动形成

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意义重大。

他认为， 外商投资法的制定出

台， 有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从上

海自贸区的成功经验来看， 在全国层

面用外商投资法取代“外资三法” 具

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因此他认为制定

出台外商投资法正当其时， 意义重

大， 非常必要。

“上海实践”

奠定立法基础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也将带来一个

更有活力、 充满竞争的市场， 对此中

国企业不惧挑战， 迎接这一重要法律

的出台。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陈

虹表示， 草案的出台确保了我国更高

水平的开放有规可循， 有法可依， 将

进一步增强外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有利于我国继续保持全球最具吸引力

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 “改革开放

以来， 我国汽车工业正是抓住了合资

合作的历史性机遇， 才取得了历史性

的成就，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我们

上汽正是其中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陈虹说， 中国汽车行业已经尝到了改

革开放所带来的甜头。

据他介绍， 40 年前上汽是一个

产车不足 1万辆的地方国企， 通过对外

合作与自我发展， 目前已成长为一家年

产销超过 700万台， 合并营销收入超过

1300 亿美金， 世界 500 强排位第 36 位

的大型企业， 在世界汽车舞台上占据一

席之地。 “深化改革开放， 尽管会带来

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 但也一定会为我

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继续打开新空间，

提供新动力。” 他说起了改革开放初期，

上汽公司也曾遇到开放所带来的挑战。

“那个时候上海大众经历了配套零部件

国产化的瓶颈， 能否达到外方的质量标

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陈虹说， 公司

最终攻克了难关， 现在该车型的国产化

率一般都在 85%以上。

“而在加入WTO之前， 社会上也

曾有过上汽会不会受到狼来了的重大冲

击的质疑。” 陈虹表示， 最终公司通过

深化改革创新， 构建起了完备的现代化

汽车工业体系， 壮大了整车产销规模，

树立起了自主品牌， 进入了世界 500

强。 因此， 在他看来， 包括出台外商投

资法等系列重大开放举措的推出， 对我

国汽车工业而言， 仍将是一个重要的发

展机遇。 “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创

新资源， 在开放环境下加快自主创新。”

陈虹指出，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

密集的活跃期， 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

艾， 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通过扩大开

放， 我们有更多机会与全球高新科技企

业开展合作交流， 实现创新资源的共用

共享， 推动汽车产业与现代信息技术等

的深度融合， 加快提升我国汽车产业发

展研究水平。” 陈虹说。

中国企业准备好迎接机遇与挑战

“外商投资法的制定， 对我国进

一步推动扩大对外开放和构建开放性

经济新体制， 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 党组书记刘晓云在审议时表

示， 外商投资法的制定， 将鼓励外商

投资， 把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内容写入法

律， 全面展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推进新

一轮对外开放的决心。

刘晓云表示， 草案确定了一系列

新的制度和理念， 为加强外商投资司

法保护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 他解释

说， “外资三法” 对我们国家改革开

放， 引进外资， 利用外资起到了巨大

的、 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时代在发

展， 现在“外资三法” 的许多原则已

经不适应社会发展新时代的实际要

求， 有些规定也不符合国际通用的规

则， 所以就需要有这方面基本的法律

来进一步适应当前发展形势的需要。

“一是‘外资三法’ 确立的外商逐案

审批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构建开放型经

济体制的需要， 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

转变政府职能。 二是‘外资三法’ 中关

于企业组织形式、 经营活动等规定同现

行的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存在重复甚至冲

突， 给司法审判带来了障碍。 第三， 外

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等重要制度， 需要

纳入外资投资的基础性法律进一步完

善。” 因此， 在刘晓云看来， 这次提交

大会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充分借鉴国际通

行做法， 对外国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

了积极的回应， 对进一步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意义深远。

他表示，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 确立

了公平竞争、 平等对待， 促进投资法无

禁止皆可为等新理念， 不仅是法院涉外

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重要基本原则， 也为

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提供了遵循

的方向。 他建议， 在具体配套制度方面

予以细化补充， 在立法层面， 要加强外

商投资领域相关配套制度的衔接。 刘晓

云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逐渐形成

了由‘外资三法’ 为核心的外资法律体

系，但除‘外资三法’及其实施细则外，我

国还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法规、 行政规章

以及规范性文件。这些配套规定，涉及了

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经营管理、清算结

算、 税收、外汇、 劳工等方面， 牵涉面

广， 需要进行大量清理勘察工作。

对此， 刘晓云表示： “这项工作时

间不能拖太久， 否则外商投资法的实施

会有障碍。” 在法律实施层面， 他希望

加强外商投资法与公司法、 证券法、 破

产法等现有法律的衔接， 对外商经营企

业的知识产权等加强保护， 在涉及国家

安全与重大公共利益方面， 还要与国家

安全法等衔接， 如何衔接还需要配套制

度。 在司法执法层面， 要加强司法机关

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 外商投资法涉

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更加注重事

中事后管理。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

化， 也带来新的交易形态和商业模式，

对市场监管等带来挑战， 因此需要各个

方面的配合。

建议尽快出台配套制度

刘歆 摄

相关链接>>>

何为“外资三法”


